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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6 证券简称：南大光电 公告编号：2026-003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南大光电”或“上市公

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苏州南晟叁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晟

叁号”）持有的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兰察布南大”、“标的公

司”或“目标公司”）13.3333%股权，苏州南晟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南晟肆号”）持有的乌兰察布南大 2.8333%股权，合计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7,76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乌兰察布南大的股权比例将由 74.8833%上升至

91.0500%。

2、南晟叁号的有限合伙人中包含上市公司部分董事、高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

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并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陆平先生、茅炳荣先生已回避表决。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

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乌兰察布南大系公司氟类电子特气业务的产业基地之一，由南大光电、上海澳特雷

贸易有限公司及三个员工持股平台南晟叁号、南晟肆号、苏州南晟伍号企业管理合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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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限合伙）共同持股。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团结创业、共同创富”的事业合伙人机制，加强对事业合伙人

的分类管理与精准施策，促进乌兰察布南大持续稳定发展，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部分

员工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的乌兰察布南大的股权，即以现金方式收购南晟叁号持

有的乌兰察布南大 13.3333%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以及南晟肆号持有的

乌兰察布南大 2.8333%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850.00 万元）。本次收购完成后，南晟叁号

将进行相应减资，减资合伙人将相应减少其持有的南晟叁号的合伙份额；南晟肆号将不

再持有乌兰察布南大的股权，后续将办理工商注销手续。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乌兰察布

南大《2025年 1-11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6）000005号），截至 2025

年 11月 30日，乌兰察布南大净资产为 47,711.50万元。基于上述审计结果并经友好协

商，各方确定本次交易对价合计为人民币 7,760.00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乌兰察布南大的股权比例将由 74.8833%增加至 91.05%，

具体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权转让前

本次变动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22,465.00 74.8833% 4,850.00 27,315.00 91.0500%

苏州南晟叁号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650.00 15.5000% -4,000.00 650.00 2.1667%

苏州南晟肆号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2.8333% -850.00 - -

苏州南晟伍号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35.00 5.1167% - 1,535.00 5.1167%

上海澳特雷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1.6667% - 500.00 1.6667%

合计 30,000.00 100% - 30,000.00 100%

注：上表若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对方南晟叁号、南晟肆号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其中南晟叁号的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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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包含上市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王陆平先生、董事茅炳荣先生、高级管理人员

陆振学先生以及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南大光电监事的王萍女士。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三）审议情况

2026 年 1月 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控股子公

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

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王陆平先生、茅炳荣先生已回

避表决。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苏州南晟叁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7CLT35K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 88

号物流大厦（11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南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司岩

出资额：4650.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 06月 2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

领域）

份额结构：

序号 性质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4

序号 性质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苏州南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10 0.0022%

2 有限合伙人 祝晓梅 555.00 11.9352%

3 有限合伙人 吴兴国 300.00 6.4515%

4 有限合伙人 陈功锋 250.00 5.3762%

5 有限合伙人 茅炳荣 250.00 5.3762%

6 有限合伙人 于峰 200.00 4.3010%

7 有限合伙人 WANG LUPING 150.00 3.2257%

8 有限合伙人 王萍 150.00 3.2257%

9 有限合伙人 蔡岩馨 150.00 3.2257%

10 有限合伙人 孙明璐 150.00 3.2257%

11 有限合伙人 陈锦军 120.00 2.5806%

12 有限合伙人 万欣 100.00 2.1505%

13 有限合伙人 朱敏华 100.00 2.1505%

14 有限合伙人 郭颜杰 100.00 2.1505%

15 有限合伙人 魏晓然 100.00 2.1505%

16 有限合伙人 刘立伟 100.00 2.1505%

17 有限合伙人 柳元昊 100.00 2.1505%

18 有限合伙人 徐涛 100.00 2.1505%

19 有限合伙人 蒋正豪 100.00 2.1505%

20 有限合伙人 周犇 100.00 2.1505%

21 有限合伙人 王党芹 100.00 2.1505%

22 有限合伙人 张溧 100.00 2.1505%

23 有限合伙人 常华 100.00 2.1505%

24 有限合伙人 丁宗苍 100.00 2.1505%

25 有限合伙人 周丹 100.00 2.1505%

26 有限合伙人 陆平 100.00 2.1505%

27 有限合伙人 王仕华 100.00 2.1505%

28 有限合伙人 王新喜 100.00 2.1505%

29 有限合伙人 丁正军 100.00 2.1505%

30 有限合伙人 陆振学 100.00 2.1505%

31 有限合伙人 丁涌 100.00 2.1505%

32 有限合伙人 尹丽君 100.00 2.1505%

33 有限合伙人 王书锋 75.00 1.6129%

34 有限合伙人 徐光晔 65.00 1.3978%

35 有限合伙人 YANG MIN 50.00 1.0752%

36 有限合伙人 陈海林 40.00 0.8602%

37 有限合伙人 吴国燮 32.00 0.6882%

38 有限合伙人 赵瞳 10.00 0.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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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性质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39 有限合伙人 杨凯 3.00 0.0645%

合计 4,650.10 100.00%

注：上表若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诚信情况：经查询南晟叁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关联关系：南晟叁号的有限合伙人中包含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王陆平先生、董

事茅炳荣先生、高级管理人员陆振学先生以及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南大光电监事的王萍

女士。

三、其他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苏州南晟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7E7GL2L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 88

号物流大厦（11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南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吴兴国

出资额：850.1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 08月 17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份额结构：

序号 性质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普通合伙人 苏州南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0.10 0.0118%

2 有限合伙人 祝晓梅 140.00 16.4687%

3 有限合伙人 司岩 50.00 5.8817%

4 有限合伙人 梁丽梅 50.00 5.8817%

5 有限合伙人 沈玉珍 50.00 5.8817%

6 有限合伙人 徐耀中 50.00 5.8817%

7 有限合伙人 李平平 50.00 5.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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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性质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8 有限合伙人 陆倩倩 50.00 5.8817%

9 有限合伙人 郭威 50.00 5.8817%

10 有限合伙人 袁玫 50.00 5.8817%

11 有限合伙人 郭超 50.00 5.8817%

12 有限合伙人 周燕 50.00 5.8817%

13 有限合伙人 王国行 50.00 5.8817%

14 有限合伙人 陈芳 50.00 5.8817%

15 有限合伙人 董礼 50.00 5.8817%

16 有限合伙人 周一旗 50.00 5.8817%

17 有限合伙人 赵瞳 10.00 1.1763%

合计 850.10 100.00%

注：上表若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诚信情况：经查询，南晟叁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902MA13U4JK03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巴音一路以东、佳辉化工以北

法定代表人：王陆平

注册资本：叁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 02月 09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检验检测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诚信情况：经查询，乌兰察布南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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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乌兰察布南大股权结构为：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2,465.00 74.8833%

2 苏州南晟叁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50.00 15.5000%

3 苏州南晟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50.00 2.8333%

4 苏州南晟伍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35.00 5.1167%

5 上海澳特雷贸易有限公司 500.00 1.6667%

合计 30,000.00 100%

（三）主要业务

乌兰察布南大主要从事三氟化氮的生产及销售。

（四）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年 11 月 30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0,532.19 96,199.42

负债总额 44,152.02 48,487.92

所有者权益 46,380.17 47,711.50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5年 1-11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46,649.31 41,438.63

利润总额 9,959.55 4,954.84

净利润 8,700.70 4,427.8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2024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5）003341 号）和《2025 年 1-11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审亚

太审字（2026）000005 号）。

（五）标的公司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

制的情况。乌兰察布南大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或者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其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不存在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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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定价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乌兰察布

南大《2025年 1-11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6）000005号），截至 2025

年 11月 30日，乌兰察布南大净资产为 47,711.50万元。

参考上述审计结果，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公司受让南晟叁号持有乌兰察布南

大本次交易前 13.3333%股权的对价为 6,400.00 万元；公司受让南晟肆号持有乌兰察布

南大本次交易前 2.8333%股权的对价为 1,360.00万元。本次交易对价合计为 7,760.00万

元。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定价方式合理，交易价格公允，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苏州南晟叁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苏州南晟肆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丁方：南大光电（乌兰察布）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权

各方一致确认，甲方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

乙方合法持有的乌兰察布南大 13.3333%股权（对应丁方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丙方合法持有的乌兰察布南大 2.8333%股权（对应丁方注册资本 850.00万元）。

自标的资产交割日起，甲方持有丁方 91.05%的股权，并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

股东义务、承担股东责任。

（二）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乌兰察布南大《2025 年 1-11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6）000005

号）为参考，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丁方 13.3333%股权（对应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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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以 6,40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丙方同意将其持有的丁

方 2.8333%股权（对应丁方注册资本 850.00万元）以 1,36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

甲方同意受让前述标的股权。

（三）转让价款及其支付安排

各方一致同意，乙方、丙方应自南大光电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 30日内，

将标的股权过户给甲方，并修改公司章程，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完成上述事项的相关程序需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下称

“变更登记手续”，包括但不限于：（1）修改乌兰察布南大章程相应条款；（2）向乌兰

察布南大所属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办理股东变更的相关登记手续；（3）在申请登记的

股东名册中反映甲方的持股情况。）

本次交易采用 100%现金支付方式，甲方应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

理完毕后的 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给乙方、丙方。

（四）税费承担

各方一致同意，各方因履行本协议根据中国法律而各自应缴纳的任何税项或费用，

均由各方各自承担。

各方一致同意，各方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根据中国法律无法确定承担方的相关费

用，由各方协商承担。

（五）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约定，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的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如果不止一方违约，则由各违约方分别承担各自违约所引起

的责任并赔偿相应损失。违约赔偿责任的范围限定在法律允许的、相当于因违约而给其

他方所造成的全部实际损失。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控股子公司的实际情况进行的股权结构优化调整，有利于围绕

子公司关键产品三氟化氮理顺核心团队的责、权、利关系，通过对事业合伙人的分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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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与精准施策，强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加速推动三氟化氮产品战略目标的

实现，促进乌兰察布南大的长远发展。

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乌兰察布南大的股权

将增加至 91.05%，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2026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关联方南晟叁号发生关联

交易。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情况

经认真审阅有关文件及了解本次关联交易情况，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收购控股

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和子公司发展需求，有利于完

善公司事业合伙人机制，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本次交易标的资产

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参考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一次会议审核意见》；

3、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乌兰察布南大《2025 年 1-11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6）000005号）。

特此公告。

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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